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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2020年我国推行法定数字货币试点后，由于其法律属性尚未完全明确，技术构成存在复杂性和融合性。

在数字货币与实体货币共同存在以及电子商务高速发展的背景下，法定数字货币的性质和属性需要厘清

其与虚拟货币、私人数字货币和移动支付等概念需要加以区分和辨别。基于此，法定数字货币会带来许

多变革：一是数字货币犯罪的法益会因其属性的不同而扩大，二是相关的具体的犯罪构成会与现有货币

犯罪体系产生差异，三是使刑法的犯罪预防功能在数字货币领域产生缺失。对于这些问题，短期内可以

通过刑法解释进行调整和管控，但长期来看，进行立法规制更符合刑法效益和社会发展需要。本文通过

分析数字货币犯罪的性质和特征来剖析其内部逻辑，进一步论述其存在的法律问题并分别从理论和实际

的角度加以分析，最后对数字货币犯罪进行的刑法规制途径的可能性进行探讨。数字货币犯罪作为新型

犯罪，必将对现有刑法体系造成冲击，对其进行刑法规制有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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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21st century, e-commerce has rapidly developed, with an increasing connection to “online 
payments” and cryptocurrencies.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legal digital currency pilot pro-
ject in China in 2020, the legal nature of digital currencies remains unclear, with complex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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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rging technical components. With the coexistence of digital and fiat currencies and the rapid 
growth of e-commerce, it is essential to clarify the nature and attributes of legal digital currencies 
and distinguish them from concepts such as virtual currencies, private digital currencies, and mo-
bile payments. Legal digital currencies will bring about significant changes: firstly, the scope of 
cryptocurrency crimes will expand due to their different attributes; secondly, the specific criminal 
compositions will differ from existing monetary crime systems; thirdly, there will be a lack of 
crime prevention functions in the field of digital currencies within criminal law. In the short term, 
adjustments and controls can be made through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but in the long run, legis-
lative regulations are more in line with the effectiveness of criminal law and the needs of socia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trends of cryptocurrency crimes and issues of criminal law 
regulation in the context of e-commerce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analysing the nature of crypto-
currency crimes to dissect their internal logic; discussing the legal issues surrounding cryptocur-
rency crimes from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ngles; and exploring the possibilities of criminal law 
regulation approaches for cryptocurrency crimes. As a new type of crime, cryptocurrency crimes 
will undoubtedly impact the existing criminal law system, making it necessary to regulate them 
under criminal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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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最早可以追溯到 1997 年。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电子商务才刚刚兴起，普及

度很低，其主体多是一些 IT 厂商和媒体。他们的探索激发了我国人民对电子商务的“启蒙教育”。进入

21 世纪以后，以网站为主要特征的电子商务服务商成为新一阶段电子商务的主体。到 2010 年以后，移

动应用(APP、小程序)发展迅速，微商和直播体系兴起，电子商务的主体来到社交媒体阶段，采取社交媒

体 + 电商(传统) + 线下实体(少)的方式。与此同时，对于消费者一方来说，依托于互联网和无线网络的

开发使用，手机等移动设备终端成为当今社会不可或缺的必需品。其中移动支付、数字货币支付日益取

代现金支付成为普罗大众的首选交易方式。因支付范围持续扩大和使用的日趋广泛，基于互联网、计算

机信息系统而生的货币犯罪呈现出上升的趋势。而在现有刑事立法和行政法规中，对以网络信息技术为

基础的新形态的网络数字货币犯罪尚不足以进行有效的规制和管理。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已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数字货币作为经济发展的成果，它的价值在于与经济

发展相匹配，同时为各方交易尤其是电子商务领域提供便利性和安全性。如今数字货币相关的犯罪也不

断更新，对司法乃至立法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将在分析数字货币犯罪特性和产生来源的基础上，讨论我

国在电子商务时代以法定数字货币犯罪为主的内容和本质，并进一步提出法律规制的必要性和司法价值。 

2. 理论基础 

(一) 数字货币的定性分析 
1) 数字货币之无实体性、加密性和多样性 
互联网快速发展以来，大数据分析、区块链技术、云端存储等等高新技术的出现和使用让人目不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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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也必然地影响到了经济发展和货币环境，电子商务对于交易的便捷性、快速性更是刚需。与传统纸

币、现金不同，数字货币并不具有有体性，如今其最常见的形式往往是某个终端中显示的一串数字。“分

布式账本技术”1 是数字货币使用的技术，据此可实现电子货币的点对点传输，本质上属于基于世界共识

或投资人共识的债券记账符号，本身并没有实体货币与之相对应。数字货币也以其密码学方式保证不可

被伪造[1]。全球范围来看，常见的数字货币有虚拟货币如比特币、Ripple 网络中的瑞波币 2、在比特币的

基础上的改进版数字货币莱特币等等。现在世界上已知存在的数字货币种类已超过 1500 种。 
数字货币简称为 DC (Digital Currency)，是用于在特定虚拟社区内，供其中的成员承认、使用，并由

开发者或管理者发行和控制(分为私人发行和国家发行)，属于数字化货币之种类。虚拟货币可以被描述为：

性质上是以数字化方式代表其价值；发行与关系上不是由国家政府或机关发行，与法币无关的货币；地

位上由于接受度较高，所以被承认为支付手段；方式上可以转移、存储或交易(以电子数据形式)，这是由

欧洲银行业管理局总结的[2]。其中知名度最高的就是比特币。但时至今日，数字货币的发展已经不仅仅

局限于以上所述。 
2) 数字货币的划分与发展 
以数字货币与真实货币的相对性为标准，可以大致划分为以下几类：一是与现实社会中的真实货币

毫无关系且只限于在特定虚拟环境中使用的，如游戏中通过游玩能免费获得并使用的金币；二是单向使

用的数字货币，如游戏中用法定货币兑换的虚拟货币。最常见的如各游戏中“充值”选项下给玩家设置

的各类充值金额；三是可以双向使用而没有使用隔阂的私人数字货币，如比特币。四是法定数字货币，

与真实货币完全互通的一种数字货币。央行数字货币或者称“数字人民币”即为我国的例子。中国版 CBDC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ies)，翻译成汉语就是数字人民币。从它的基础和内部结构来看，数字人民币

是立足于用户账户体系，以支持银行账户松耦合 3 功能为内容的一种支付工具。从其产生和流通的过程

来看，它由特定机构即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由国家规定的机构进行运营并且可以和公民以一定的程序来

申请和兑换。此外，在价值上，数字人民币与现有的法币等价，是可控的法定支付工具的一种[3]。 
在法定数字货币的概念成熟后，数字货币便可以更为广义地划分为私人数字货币与法定数字货币。

在我国目前的经济背景和政策要求下，法定数字货币的应用范围要远大于私人数字货币。二者的差异性

也愈发明显：一是是否由国家认可。法定数字货币由我国中国人民银行发行，具有国家主权性质，以法

律强制性保证其发行和流通，是由国家承认和认可的数字货币，而私人货币不具有此类特性。二是交易

时的隐蔽性和可追踪性不同。私人数字货币由于是私人发行的，其相关算法程序和隐私保护也是可以由

个人决定的，这就对交易双方的个人信息和交易信息有了强大的保护能力和个人可操控的可能。三即是

否合法不同。当今世界范围内的私人数字货币往往因为其隐蔽性和追踪难的特点，被广泛应用于违法犯

罪领域，成为违法犯罪分子进行不法行为的手段。为了防范风险，我国在 2013 年、2017 年和 2021 年分

别颁布了相关规范性文件 4，禁止任何主体实施关于私人数字货币的营利和流通行为等。这实际上也是认

定了私人数字货币在我国具有不法性。本文即着眼于我国法定数字货币犯罪的现状，以该犯罪特性和类

别为出发点分析、完善数字货币犯罪的方法。 

 

 

1分布式账本技术：本质上是一种数据库。分布式账本主要在网络成员之间共享、复制或同步，并记录网络参与者之间的交易，比

如资产或数据的交换。 
2 瑞波币：瑞波币(Ripple)是一种互联网交易协议，它允许人们用任意一种货币进行支付。例如，甲方可以利用 Ripple 以美元支付

而乙方则可以通过 Ripple 直接收取欧元。 
3银行账户松耦合：支持银行账户松耦合也就是说不需要银行账户就可以开立数字人民币钱包，任何能形成个人身份唯一标识的东

西都可以成为账户。账户松耦合可降低交易过程中对账户的依赖性便于可流通性和可控匿名。 
4相关规范文件：2013 年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

管理委员会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2017 年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工商总局银监会证监会保监

会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和 2021 年颁布的《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中国银行业协会中国支付清算协会关于防范虚拟货

币交易炒作风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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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电子商务背景下法定数字货币犯罪的属性 
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基调下，不仅仅是支付宝、微信这种几乎人人都下载、使用的软件，许多其他

的投资理财应用也进入到公民的手机里，这也是电子商务时代的特征之一。在数字人民币进入试点后，

有关于法定数字货币的犯罪同样也会介入到公民的生活中，并有可能通过类似的移动支付软件，隐蔽性

很强的同时大肆侵犯使用这些软件的用户的利益。要对可能出现的犯罪进行规制和预防，进行理论探讨

是必须的，一方面要清楚法币犯罪的性质，另一方面则要分析它的特征，并可以和移动支付进行比较来

加深理解。 
1) 与相近类型犯罪融合或竞合 
数字货币特别是法定数字货币的出现并流通使用，导致货币的形态和性质必然会发生改变，从而引

起货币法律属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会影响货币犯罪侵犯的法益对象，也会影响构成认定等问题，进而导

致对数字货币犯罪的理解与适用法律的困难。因此，要对此类犯罪进行法律规制的前提便是梳理法定数

字货币的特质。 
我国已经提出将在部分地区进行数字人民币试点，如以北京为中心的京津冀地区和长三角等地区，

并且在条件合适的情况下，将会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具体措施和安排都在 2020 年 8 月 14 日由我国商

务部印发的《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中写明。其中对试点任务和

举措以及责任承担和分工都有详细的规划。这也就意味着法定数字货币在我国实践的正式开始。数字人

民币模式将会给货币领域带来翻天覆地的改变。数字货币不仅改变了货币的物理性质，同时也会改变数

字人民币使用过程中交易方式与过程、支付内容以及货币所有权的状态[4]。货币犯罪的整个体系也会因

此改变，因为数字货币影响了原本的事实状态的成立，也改变了原有的法律关系。法定数字货币犯罪在

一般情况下，由于借助计算机等技术的必然性，将极有可能跳跃出货币犯罪体系原本规划和控制的范围，

与侵犯财产类型犯罪、计算机犯罪等产生融合或者法律竞合的关系，是一种涉及多方法益的犯罪。这对

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和罪刑相适应等问题提出了新的挑战。 
2) 法定数字货币犯罪本身的货币独特性 
从表面上看，法定数字货币与移动支付十分相似，但二者具有本质区别。第一，二者自身货币性质

不同。法定数字货币正如其名，是一种法币且由国家发行，与现金具有同等效力，在发生交易从而转移

货币时，转移的对象是货币本身。移动支付则是将个人存款(通常是银行存款)对应的债权通过支付进行转

移，其转移的对象是债权。在移动支付过程中，一般流程为：支付人具有银行账户或者开设有存款账户，

再通过移动支付企业(通常为支付宝或微信的内置功能)申请移动支付账户，从而将该账户与银行中登记的

信息，或者是开设的账户绑定。当进行移动支付时，绑定的银行账户上就会产生债权的转移：由支付人

转移至收款人。据此，这二者的区别可以理解为法定数字货币的支付等同于现金的转移，而移动支付相

当于债权的转移。第二，由于二者存在的基础不同，于是二者对银行存款的依赖性不同。法定数字货币

本身即货币，公民在使用时不需要同移动支付一样需要在银行拥有账户，而只需要拥有自己的“数字钱

包”。法定数字货币可以脱离银行存款而单独使用。第三，平台依赖性不同。如今最大的移动支付方式

就是支付宝和微信，在进行移动支付时都以各自的企业为平台，进行中转或操控，而不能脱离平台这个

第三方而存在。但法定数字货币的支付并不一定要借助第三方平台，而可以点对点地直接转移。 

3. 电子商务中数字货币犯罪理论分析及司法实践问题 

(一) 数字货币的法律属性对侵犯法益范围的影响 
数字货币投入市场后尤其是在电子商务的交易环节中，其相关犯罪侵犯的法益相比于普通货币犯罪，

将进一步扩大。传统刑法理论认为，伪造、变造货币罪是对国家对货币的管理秩序这一法益的侵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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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日本刑法观点引入后，部分学者，如张明楷，提出该罪侵犯了货币的公共信用[5]，其他学者，如

杨金彪[6]认为，货币的公共信用和国家的货币发行权是伪造、变造货币罪所侵犯的法益对象。学术界也

有许多对货币管理秩序论的不认同和批评，观点大多着眼于其抽象性和难以解释和定义。另外在经济学

理论里，货币管理更多指国家(国家银行)为管理货币相关问题而进行的宏观调控，而较少提及货币的发行、

流通领域，即是将发行、流通排除在外。新理论认为，“货币进行发行、流通的根基在于国家主权、信

用，国家信用保障货币的法偿性、稳定性和安全性，人们以对货币的信任为基础进行交易，所以伪造货

币是侵犯了货币的公共信用。”[7] 

从该罪侵犯的法益以传统理论与新理论视角来看，对于法定数字货币犯罪，笔者更认可传统理论的

解释。第一，从环节来看，虽然现金这种实体货币在进入市场进行流通的节点制造出来之后，但货币的

管理秩序这一环节不会被伪造货币类型的犯罪径直、干脆地侵犯；在数字货币中，由于其技术构造 5，当

发生伪造数字人民币的犯罪行为时，通常需要借助计算机技术入侵、攻击系统，从而造成在侵犯流通环

节的过程中，同时造成对管理环节的损害。第二，从货币作用来看，法定数字货币是一种工具，可以为

未来的、新的方向的货币政策服务，具有宏观调控的职能。在使用现金的时代，国家由于无法及时、准

确地掌握流通中货币量，因而无法灵敏地调整货币发行量和相关调控措施，但数字货币可以做到全程掌

控、即时跟踪，满足国家地宏观调控需要。因此，伪造数字货币将会侵犯国家的这种管理秩序[8]。 
在如今全球范围内均大力发展数字货币的背景下，数字货币与实物货币仍将长期共存，为适应我国

刑事法律政策中维护国家主权，保护人民币的法定地位等原则，对于法定数字货币犯罪侵犯的法益范围

扩大为货币管理秩序，是切实可行的。数字货币法律属性的变化虽然不可避免，但究其本质，我国法定

货币仍然是人民币的一种，是数字版的人民币，因而在货币犯罪体系中同样可将其囊括进去。但是数字

货币犯罪依然有其特殊性：其中蕴含的身份、技术信息与计算机类犯罪发生融合；合同、交易信息与财

产类犯罪产生交叉，现有的刑法内容和货币犯罪体系无法妥善地处理数字货币带来的新问题。 
(二) 数字货币犯罪的规制问题 
1) 基于电子商务模式犯罪的行为方式发生变化 
按照行为方式的不同，现行刑法中货币犯罪可分为两种大类型：分别为创制型，包括伪造货币和变

造货币，和创制型的下游犯罪，包括出售、购买、运输、持有、使用和走私。但以上犯罪行为在实际中

皆是针对有体物，即人民币现金。当这一实体对象不存在，以上这些行为手段也将不再适用于描述数字

货币犯罪。 
由于数字货币赖以存在的技术和高级算法具有极大的难解性和复杂性，首先伪造数字货币几乎不可

能实现，实践中也没有查阅到伪造数字货币的情况，比如几乎没有看到伪造比特币的案件。因此，面对

数字货币的伪造型犯罪可能会因成本过高和实现难度过大而难以存在。目前存在的伪造货币罪和变造货

币罪是根据实体人民币制定的，因此若要将这种类型的司法解释适用于数字货币，也难以服众。其次，

变造货币罪也难以适用于数字货币，最高人民法院对“变造”做出了解释 6，变造货币包括数额或者形态

的改变。但数字货币是通过对交易双方的身份和交易信息进行记录来达到交易目的和数额认定，若行为

人暗中修改接收人的信息，则不仅改变了货币形态，也达到了窃取的目的，在改变对象的方式下。这种

方式对于受害者来说也极其难于察觉。在此过程中又因借助计算机等手段而可能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

统罪。这种同时触犯变造货币罪、盗窃罪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情形，根据想象竞合的原则，最终

应认定为盗窃罪，无法适用变造货币罪。 

 

 

5技术构造：在 DC/EP 的构架中，“一币、两库”涉及货币的发行与流通，“三中心”涉及货币的流通与管理。 
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伪造货币等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规定“变造”为“对真货币采用剪贴、挖补、揭层、

涂改、移位、重印等方法加工处理，改变真币形态、价值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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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由于数字货币犯罪并不是基于实体的、现实存在的货币，它的犯罪的行为方式也必然不是基

于实体货币，而是主要运用数据网络进行操纵。一方面，因为犯罪路径的不同，现在适用的刑法中的伪

造货币罪和变造货币罪在认定这类犯罪时会显得不够适配，从而对犯罪的认定构成偏差；另一方面，这

种行为方式决定了数字货币犯罪在现实中，与其他类型犯罪的结合程度会很高，在达到构成其他罪名条

件的同时，根据想象竞合原则，将难以认定为司法工作人员想要达成的结果罪名，这也是行为方式变化

带来的不利之处。 
2) 数字货币犯罪行为人的主观认定 
对于创制型货币犯罪的下游犯罪，在实务中对行为人如何认定为主观故意，会更为困难。判断行为

人是否处于“明知”状态，主要是看认识因素。认识因素一般包括事实性的认识和评价性的认识，而在

司法实务判断过程中，事实性认识更为重要。相关司法解释对于“明知”作出如下规定：“明确知道”

和“应当知道”均应认定为明知。在刑法条文中，运输假币罪和持有、使用假币罪有明确规定“明知”

的要素，但是其他下游犯罪中，因为犯罪的行为对象必须是假币，如果行为人无法认识到或者不能由司

法认定，将难以认定为相应的货币犯罪。对于“应当知道”，这是一种司法推定，要得出这个结论，需

要第一步根据证据链，并且是合法的证据链推出“可能知道”，第二步再排除掉明显不具有逻辑性的不

合理推论，这一步通常是根据一般认识程度和个人诗人可能做出的。这种方式广泛应用于当前的实体货

币类犯罪，因为一般公众或多或少地均具有对假币的辨认能力，但这种方式难以适用于数字货币。 
数字货币蕴含的技术水平很高，一般公民难以对数字货币的真伪进行辨别，公民对数字货币产生和

发行的技术也难以清楚理解。反之若需要对可能伪造的数字货币进行排查和监察，则需要通过官方手段

或官方特有技术，这无疑使伪造的数字货币相对于社会公众具有了更强的保护性，公民也更加难以辨别

其是否为伪造币，而出于对国家货币信用的信任去使用假币。这种主观方面认识因素的认定缺陷，将会

使伪造货币犯罪的下游犯罪，在实务中因为这一环节难以认定而不能适用。即在主观层面，现有的“明

知”条件和现实中我们一直以来使用的司法经验，在给使用伪造的数字货币或其他下游犯罪的犯罪嫌疑

人定罪时，会因为难以合法、顺利地推理，成为定罪环节的阻碍。这也是法律不足的表现。 
3) 电子商务环境的针对性犯罪预防功能缺失 
刑法的重要功能之一便是预防犯罪，刑法修正案中也越来越突出预防犯罪的重要性，遏制犯罪、维

护秩序也是刑法预防功能的体现和最后目标，如刑法中的帮助行为正犯化[9]。在数字货币推行后，电商

领域必定获得更大的便捷和优势，对数字货币的稳定性和安全性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普通货币犯罪

体系必然会不能完美概括和将数字货币犯罪的问题纳入自身规制范围，从而刑法对于此类犯罪的规制将

被削弱。法定数字货币因为具有合法性，为国内的流通和交易提供了巨大的便利性和快捷性，同时比起

实体货币，更不易受政策变化的影响，种种优势令其成为网络交易中犯罪的主要媒介。比如智能合约 7，

因为具备直接规定交易双方行为的功能，即在满足条件一的情况下，计算机将自动执行条件二，从而可

以使交易双方直接对接，排除第三方的参与，将天然适用于毒品交易等重大犯罪。为防止此类犯罪发生，

这便需要监管机构的强力干预和管控。 
法定数字货币是比较新的领域，但并不会发展缓慢。互联网和物联网技术的发展速度是指数级的，

电商领域的经济增长额也体现了国民对此的高频使用和强大的经济活力。同样，由此产生的经济点会广

泛吸引人们投身进入。当经济越发发展，这一领域的犯罪也会同样快速“升级”，出现数量更多的犯罪，

侵犯的法益牵扯到更多，更有可能因为技术的发展，出现追踪不了的犯罪，进而大大削弱法律规制能力。

 

 

7智能合约：既是执行预定操作的计算机程序，又是一种具有实际约束力的合同。瑞士MME律师事务所的区块链法律专家Stephan 
Meyer 和 Martin Eckert 认为，“智能合约的代码直接代表协议的内容和条款，是合同的直接表现，它旨在执行双边或多边合同完

全或部分在区块链之外作出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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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用现有法律定罪量刑时，也会因为一定程度的不匹配，受到各界法律人士的诟病。这样一来，刑法

对数字货币犯罪的规范的预防性和规制能力亟须调整，加强到足以预防犯罪的程度。 
(三) 数字货币犯罪的相关司法现状 
比特币发行至今，世界上现存的数字货币已然数不胜数。根据有关数据，截止至 2019 年，全球的数

字货币总市值已达两千多亿美元以上，加密数字货币也超过两千种[10]。互联网的全球使用不仅对市场交

易方式进行了深刻的改变，也对由此而生的相关犯罪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放眼全球涉及数字货币的犯罪，

其犯罪数量逐步增加，犯罪类型不断发展，其犯罪的手段也越来越新颖。互联网不断深入发展的条件下，

私人数字货币出现在刑法犯罪领域的次数也会更多，这一缺口势必会影响现有的货币体系。 
1) 涉数字货币犯罪的数据与现状 
现阶段，数字人民币虽然进入试点，但其作为我国的一种法币仍具有需要改善的地方所以未大力度

发行。在疫情形势和国家政策的安排下，有关数字人民币犯罪的司法程序和案件数据尚不完善。为大致

了解有关犯罪的数据和内容，笔者第一步以“比特币”为代表和“刑事案由”为限定当作关键词，在中

国裁判文书网进行查询，对 2017~2023 年涉及比特币犯罪的案件进行统计，总案件数为 1332 件，并发现

现有的数字货币犯罪整体上呈上升趋势。具体数据见表 1 (2015 年~2021 年涉“比特币”犯罪)。 
 

Table 1. Criminal activities involving “Bitcoin” from 2015 to 2021 
表 1. 2015 年~2021 年涉“比特币”犯罪 

年份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案件数量 60 159 275 433 316 60 29 

占比 4.6% 12.1% 21.2% 33.6% 24.5% 4.6% 2.2% 

 
由表 1 可得，将视线放到比特币上时，发现越往后发展案件数量不断增加。在样本的七年中，2020

年的案件数量达到巅峰且增长速度很快。虽然到 2021 年之后数据有所下降，但仍不容小觑。案件数量的

下降也与现实多种要素有关，如国家强制机关的规制。同时，笔者也通过“数字货币”的关键词来搜索

相关案件，得出与“数字货币”犯罪有关的案件从 2018 年第一次出现到 2023 年底总计 750 件，远低于

“比特币”为关键词的相关搜索，这与比特币在世界范围内的知名度和使用广度以及司法工作者的习惯

相关。比特币同样属于数字货币，因此大致可以推测数字货币相关犯罪总数要大于二者之和再减去重合

数据。第二步，笔者立足我国的法定数字货币情况，以“数字人民币”为关键词和“刑事案由”为限定

范围，在中国裁判文书网进行搜索，其中首次案件出现在 2016 年，即完成法定数字货币第一代原型系统

搭建的一年，至 2021 年每年均仅为一起记录案件。具体数据见表 2 (2019 年~2023 年涉“数字人民币”

犯罪)。 
 

Table 2. Criminal offences related to “Digital Yuan” from 2019 to 2023 
表 2. 2019 年~2023 年涉“数字人民币”犯罪 

年份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数量 1 -- 1 27 74 

 
由以上数据，可以得知数字货币犯罪的相关案件在我国范围内已经不是新兴事物，且呈现上升趋势，

这一方面是因为互联网的普及，另一方面也是现代经济发展不可避免的趋势。而其中的波动也与国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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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的规制和经济发展情况有关。但我国的法定数字货币“数字人民币”，由于其发行不久且处于试点

阶段，国家规制力度大等因素，符合的案件较少，也反映出规制的不足。 
2) 我国数字货币犯罪案例分析 
从实际统计数据来看，数字货币犯罪虽然涉及各种领域，但主要是对财产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

序和社会管理秩序的法益进行侵犯。其中，出现次数最多的罪名主要是“诈骗罪”“掩饰、隐瞒犯罪所

得、犯罪所得收益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在查询的数字人民币相关犯罪里，较为典型的如廖海

彬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一案。本案中被告人廖海彬在明知他人实施网络电信诈骗活动的情况下，为

了赚取钱款，通过提供手机、银行卡，并刷脸注册数字人民币钱包，用于转移电信诈骗赃款，致使多名

被害人财产遭到损失。在这个案件中，数字人民币钱包相当于一种犯罪手段，是为网络电信诈骗犯罪服

务的，本质上仍然处于传统财产类型犯罪的框架下。对现状分析可得，一方面，法定数字货币犯罪在司

法追踪的问题上，对犯罪嫌疑人的不利之处更大。因为根据法定数字货币的政策和规定，如《方案》中

规定，公民需要注册数字货币钱包以使用“数字人民币”，现在也有官方发布的“数字人民币 APP”保

证一定的安全性。同样中国人民银行可以凭权限检测货币权属、货币持有人身份以及数字货币转移路径

等信息，这有利于法定数字货币的犯罪追踪和监管，进而打击违法犯罪。但另一方面，法定数字货币作

为新生事物，在我国刑法体系中必然会造成冲击，对货币类型犯罪、财产类性犯罪的具体要件发出挑战，

这些都促使我国的数字货币犯罪的刑法规制不断发展。 
将视野放宽到私人数字货币犯罪，或涉加密数字货币犯罪领域，查阅中国裁判文书网可以发现在 2019

年有一起特大有关私人数字货币传销案。这起传销案被称为“Plus Token 平台”网络传销案[11]，江苏警

方从 2019 年办理该案件，直到 2020 年才得以完结，其中牵涉方之广，涉案金额之大可想而知。本案件

具体内容为，犯罪团伙首先建立 Plus Token 这一网络平台，再在全国范围内通过微信群拉人和利用所谓

的“工作室”进行线上、线下双传销。犯罪分子在宣传过程中消极方面抹黑“区块链”技术和不正当解

读国家政策，积极方面强调自身安全性并向会员保证其加密数字货币交易的可靠和鼓吹其资产配置的优

良服务，同时带动成员通过各种“挖矿”增值服务来赚取收益。最终到 2020 年十一月才判决完毕，其中

涉及境外犯罪嫌疑人百人以上，并且以涉加密数字货币(比特币、以太币)的当期价值超 42 亿美元这一高

度成为国内此种犯罪记录的最高涉案价值。 
无论是私人数字货币的犯罪，还是未来将会出现的数字人民币等法定货币的犯罪，都有其相同点。

第一，执法办案难。由于数字货币必然涉及数据网络、计算机，其自身存在的复杂性和与其他领域的交

融性特点是毋庸置疑的。上述已论证过数字货币与实物货币的异同，由此可得已有的法律法规难以用于

这种不同的体系，以前的办案经验也不易下手。又因为立法的缺失，全国各地遇到此种案件时总是具有

不同的结果，从而导致“自由裁量”的范围过大或是同案不同判的情况存在。第二，调查追踪难。加密

数字货币的案件中，我们很容易得出，资金流动大，用户追踪难的问题。幕后操作者藏在代码和字符背

后，隐蔽性强，执法人员便难以着手调查。而在法定数字货币领域，虽然已经设置了追踪程序，并且开

通数字人民币钱包需要个人身份认证，由中国人民银行监控，具有一定的可追踪性，但并不足以概括和

检测所有犯罪。如果犯罪分子窃取他人的数字人民币账号信息，冒充其进行交易，或者以新技术扰乱监

测事先进行犯罪，不仅让执法人员感到棘手，也会严重扰乱我国市场秩序。据此，针对数字货币的犯罪

领域也需要正确立法。 

4. 数字货币犯罪的刑法规制途径 

(一) 完善相关的刑法解释 
在现阶段，法定数字货币仍处于大范围试点环节，对数字货币犯罪通过完善刑法解释来加以规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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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具有效率的一种方式。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会是我国主要采用的刑法解释，在实务中则以司法解释为

多数，适用频率也更高。针对数字货币犯罪，可以根据数字货币的特质和存在基础，比照已有的货币类

型犯罪，对数字货币犯罪的法律应用进行司法解释来完善和明确规范更加准确的立法规定做出铺垫，在

实际运用中使刑法在合理限度内与时俱进，加强对相关领域的规范。 
通过发布刑法解释来规制数字货币犯罪亦具有缺陷。第一，刑法解释不同于立法，所能达到的覆盖

面有限，其作用只能是在现有货币犯罪框架内对新情况、新种犯罪进行“修补”。而在这种有限规制内，

对数字货币犯罪无法达到全面、系统地应对。第二，刑法解释易造成司法适用的混乱。由于数字货币犯

罪与传统货币犯罪有明显的差异，作为新事物的数字货币犯罪将需要大量的刑法解释来加以规定，也因

此将会对现有的范畴加以扩展，来更好规制数字货币犯罪。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刑法解释需要扩张的范

围难以控制，容易出现各解释之间、解释与罪名之间的相互交错和竞合关系，造成在实际适用过程中的

混乱和混淆。第三，大量运用刑法解释可能违背刑法原则。适用法律解释是为了明确法律规定中某些词

语的内涵和明确规则适用方法[12]。数字货币的技术性强，与实物货币相比具有极高的发展性，因而需要

大量法律解释来涵盖。而在大量解释的同时，因为难以明确划定扩张的范围，法律解释就有变成类推解

释的风险。 
(二) 依据事实增设新罪 
1) 增设新罪符合刑法的原则和精神 
从 1979 年我国颁布第一部刑法典以来，在 1997 年经过一次大修、至今有十一个刑法修正案和众多

附属刑法、单行刑法。从刑法的发展历程可得知，刑法体系一直是与时俱进且不断创新的。刑法高效地

发挥其作用和功能，是建立在刑法内容与社会现实、经济发展相匹配基础上的。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同时，

许多概念会发生“新陈代谢”，这就需要法律规范的与时俱进。一部好的法律更需要具备可预测性和预

判性。所以，在顾及刑法的稳定性的基础上，兼顾刑法的发展性，兼顾效率与公平，保留现有货币犯罪

体系并针对数字货币犯罪设立新罪[13]。 
2) 新增罪名的设计 
设立新增罪名需要满足以下条件：首先要对法益进行有效保护，并且是范围扩大的法益，将数字货

币犯罪侵害的法益涵盖于新增罪名中。数字货币交易往往兼具身份、交易信息，合同信息等，而数字货

币犯罪极易侵犯包括货币管理秩序、计算机管理秩序等多种法益在内。但以现行刑法的框架，货币管理

秩序、市场经济管理秩序、计算机管理安全秩序等分别分布在不同的章节，这便需要新增罪名通过设置

各项条款的方式，在一个体系内统一规范[14]。其次，新增罪名需要覆盖更广的犯罪对象。我国仍是经济

全球化的重要参与国家之一，法定数字货币的使用在未来具有广阔的国际市场。法定数字货币的法律属

性定义离不开私人数字货币的性质，且国际上私人数字货币种类繁多，使用量大，在进行新增罪名设计

时更需要考虑国际国内数字货币往来时的法益保护问题。外国的法定数字货币本质上可以归于外汇，可

以纳入货币管理体系；非法定数字货币也具有其交换价值和财产属性，也需要对其进行保护。因此新增

罪名需要对数字货币这一总体类型进行规定，以保护各种潜在的类型的数字货币，适度扩大涵盖范围[15]，
为日后完善相应的法律规定留出可修改空间。 

新增罪名可设计如下：设置罪名为“妨害数字货币管理秩序罪”，基本罪状可设置为：违反有关国

家规定，(1) 伪造数字货币或者擅自发行数字货币投入使用的；(2) 为实施前款行为，入侵破坏计算机管

理系统或修改系统内数字货币相关数据的；(3) 非法使用外国的法定数字货币或其他类型数字货币的；(4) 
利用法定数字货币实施其他犯罪的。在罪责方面，设置法定刑为有上述行为之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或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

特别严重或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单位犯前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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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照前述规定处罚。 

5. 结语 

自二零二零年国家启动推行法定数字货币——中国数字人民币试点以来，有关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

进行中。学术界不乏有学者认为数字货币终将取代传统实体货币[16]，但从普通公众视角来看，法定数字

货币仍存在许多不准确性，再加上社会长期的交易习惯，各地区技术水平差异性等客观因素，法定数字

货币与实体货币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共存。面对这种共存条件下产生的数字货币犯罪问题，一方面

不应舍弃传统货币犯罪体系的框架与成果，另一方面为了体现刑法的发展性和发挥刑法的功能，需要对

数字货币犯罪进行有效的、可行的立法规制。针对数字货币犯罪带来的行为方式变化、构成要件更新以

及刑法的预防犯罪功能降低等问题，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刑法解释和新增立法的方式解决。其中刑法解释

有一定程度的缺陷和不足，需要通过立法来补足相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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